
096 故宮博物院院刊    2022年第10期･ 第246期

清代宗人府空室，又称“高墙”或“空房”，是为彰显朝廷“亲亲之意”、优待犯罪皇族而对之执行待质、

待决和自由刑等的固定处所，是皇族圈禁制度的关键部分。宗人府空室之运作是雍正朝以后皇族管理

的重要内容，其制度的流变可折射出皇族的刑罚调整和特权边界伸缩的大体轨迹。学界目前对清代宗人

府空室偶有提及
‹1›
，但多简短且零散，对宗人府空室收纳对象的演变和影响因素，及管理制度缺乏足够

重视和系统、长时段的动态观察，也未能深入剖析空室形同虚设的深层次原因。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

陋，结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新近开放的清代宗人府档案等多种史料，着力于探讨以上有关宗人府空室

研究的薄弱论域，希望对学界深化了解清代皇族圈禁和皇族管理等制度的演化有所裨益。

一  宗人府空室之建立与职能

圈禁是清代一种具有满洲传统特色的自由刑，是在指定的建筑空间内对犯罪者的人身自由进行限制

的一种惩劝手段，又称“拘禁”和“禁锢”等，其主要适用对象是皇族群体。皇族犯罪惩以圈禁的现象早在

清入关前的萨尔浒时代便已出现，努尔哈齐忆及最初之制，自言当时“凡有罪恶之人等，不得由我等亲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清代雍和宫金瓶掣签满文档案整理翻译研究”（项目编号：17BMZ001）阶段性研究成果。

‹1› 此类论著如薛梅卿主编《中国监狱史》，群众出版社，1986年，第161、172页；刘小萌《爱新觉罗家族全史》，载李治廷主编《爱

新觉罗家族全书》第1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23－324页；张晋藩主编《清朝法制史》，中华书局，1998年，第229－230页；

［日］织田万撰，李秀清、王沛点校《清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9页；［美］黄培《清代的高墙制度》，载《纪念王

锺翰先生百年诞辰学术文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10－111、113－115页；杨珍《皇子开释与圈禁高墙：康雍宫廷史事辨

析》，《历史档案》2015年第1期，第76－82页；董亭君《清代圈禁制度研究》，华东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第29－33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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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宗人府空室是清代对犯罪皇族执行圈禁之刑最重要的专门处所，其收纳对象

在性别上绝大多数为男性，在群体类别上起初只针对宗室，雍正十二年才扩展至觉罗。

宗人府空室的管理制度在雍乾两朝较为粗疏，此后逐渐严格，“监狱化”色彩渐趋浓重。

清中后期，宗人府空室在管理上出现规章日益完善与实际运作愈加废弛的矛盾局面，造

成其惩戒作用甚微。这是由于清代皇族刑罚特权、空室制度设计缺陷和监管官员兵役渎

职等多重因素相互作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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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之，当囚于木栅高墙之内”
‹1›
。此处“有罪恶之人”实指后金政权中犯有重罪的核心成员——努尔哈齐之

亲族。彼时后金政权正处初创时期，核心成员多为文武精干，是政权发展的主要依靠力量。所以创设圈

禁之制的主要原因：一是以圈禁代替处死之极刑，既可示以惩戒，又可保留人才待以后再次启用；二是

为彰显对核心成员的优待。而两者中，前者则更为主要。从文献记载看，关外早期皇族圈禁地点一般都

是当权者临时指定的“木栅高墙”，其建筑形制与东北渔猎族群的生活习性密切相关，且当时“圈禁没有固

定的刑期，有相当的灵活性”
‹2›
。其后，爱新觉罗家族成员获重罪以圈禁惩之，在后金政权发展过程中逐

渐具有习惯法的效力，相关案例也较为常见
‹3›
。

清入关至雍正五年（1727），“宗室圈禁，仍带有非制度化倾向”，对罪犯圈禁宗室的处理，“实际都

由皇帝的意志所决定，众臣则以皇帝意志为定罪依据”，“圈禁罹罪宗室的地点，也是由皇帝决定，或在

宗人府内，或在皇帝任意选定的其他处所，或在罹罪人员家里”
‹4›
。该时段犯罪宗室被圈禁在宗人府（其

主体位于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内北侧，占地约为后者总面积的四分之一）逐渐成为惯例，地点一般在该衙

署大门以内、二门以外的官房之中，但这些官房并非专门圈禁之所，易出现防范不严等情弊。如康熙朝

中期，宗室辅国公绰克托和宗室根度皆曾因罪被圈禁在宗人府皂役田二家中
‹5›
，而田二家则是在宗人府

内的官房之中。总体来看，该时段清代皇族圈禁制度仍带有关外时期习惯法的传统底色，具有以下特

征：无明确的量刑标准，无长期固定的圈禁处所，看守管理不规范。而这些制度样态在宗人府空室建立

后发生了明显改观。

雍正五年十月，“宗人府遵旨查奏，本衙门内有空地一处，可以盖造房屋，羁禁有罪宗室，具折奏

明。奉谕旨，尔等修建此房，可将衙门旁所有房屋收买，令地方宽阔，盖造房屋务须坚固。所需钱粮

在户部支取，约万两以内可以足用”
‹6›
。宗人府空室（时称“高墙”）自此建立

‹7›
。宗人府空室位于该衙署大

门以内、二门以外的北侧，建立伊始仅系一处拥有正房七间、墙垣高耸的宽阔院落。房间皆较为宽敞，屋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天命六年九月十八日”条，中华书局，1990年，第242页。

‹2›   前揭张晋藩主编《清朝法制史》，第92－93页。

‹3›   可见入关前贝勒褚英和贝勒阿敏因罪被圈禁的案例，参见前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

档》，癸丑年六月，第23页； 《清实录》第2册《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五三，“崇德五年十一月癸巳”条，中华书局，1985年，第711页等。

‹4›   前揭杨珍《皇子开释与圈禁高墙：康雍宫廷史事辨析》，第81页。

‹5›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康熙四十二年七月十八日胤祉和胤禩所奏的满文朱批奏折，转引自杨珍《皇子开释与圈禁高墙：康

雍宫廷史事辨析》，第79页，笔者未能找到原档。

‹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起居注册》第2册，“雍正五年十月初八日”条，中华书局，1993年，第1524页。

‹7›   关于宗人府空室的建立时间学界观点不一，黄培认为“清代史料虽未明确指出宗人府高墙之开始日期，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它

始于康熙之中或晚期”。杨珍认为“至迟康熙中期，位于东长安门外南侧的宗人府，其内尚无专门用以拘禁罹罪人员的处所”。黄培和杨

珍并没有进一步探究宗人府空室建立的具体时间。董亭君认为“雍正五年十月初八，世宗谕令修建宗人府修建专门的圈禁场所——空

室”，但客观地说，董氏的观点实则缺乏坚实的史料和详密的考证。以上观点请分别参见前揭黄培《清代的高墙制度》，第110－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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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家具设施较齐全，由官方提供。乾隆十三年（1748），清廷又在每间屋室外各配建独立小院，各小院

间皆以门墙相区隔，形成大院内嵌多个小院的整体格局，其后相沿未改。约于乾隆朝中期前后，清廷在

空室大院空地处照原样式又添建七间房屋和配套小院，圈禁房舍规模达到两排，计十四间。嘉庆二十一

年（1816），清廷在宗人府空室大院落内仿照旧制再添建一排房屋，其内此时有屋舍南、中、北三排，计

二十一间，这一点目前学界已达成共识。空室外侧第一重围墙系栅栏，南面有“栅栏门”，与宗人府内相

通。栅栏以内是供兵役巡逻的更道。更道以内是由砖砌的第二重围墙，东、西、北三面高丈余，南面相

对较矮，有“屏门”一扇，由“屏门”北进便是圈禁皇族的第一排屋舍。该排屋舍中间设有穿堂总门（铃铛

门），圈禁皇族和管理人员皆须自此门出入。光绪十二年（1876），由于多年未经妥善维修，宗人府空室

大院中排屋舍已倒塌无存，清廷于该年将北侧房屋拆毁，重新在中排地基之上仿照旧例重建七间屋舍和

配套小院。为防止圈禁皇族脱逃，清廷将东、西、北三面砖砌围墙各加高五尺，并在墙上添设荆棘
‹1›
。此

后，其建筑规制基本未变，相沿至清亡。

于圈禁对象而言，宗人府空室建立初期只圈禁宗室，雍正十二年（1734）才将觉罗纳入圈禁范围。

雍正十年（1732）以前，清代宗室和觉罗在刑罚上差别较大，“宗室等如犯枷责之罪皆准折赎，觉罗等照

平人例的决”
‹2›
，即觉罗犯至遣罪多实发。该年清廷奏准嗣后觉罗罪应佥妻发遣者不再实发，改为永远圈

禁于本旗高墙
‹3›
。雍正十二年，清廷议定“嗣后宗室觉罗等如犯枷责之罪，酌其情罪之轻重分别年限”，

“只犯徒罪者，于空室拘禁；犯军、流罪者，于空室锁禁。均照旗人折枷日期以二日抵一日，俟限满日释

放。犯重罪者临时请旨”
‹4›
。对此，胡祥雨认为“同顺治十年宗室犯罪只需议处的规定相比，雍正十二年

的规定实际上开启了从法律层面限制宗室换刑特权的先河”
‹5›
。笔者认为，除胡氏所言，还应注意清廷就

此将宗室觉罗犯罪与民人“五刑”传统相接榫，以后者为法理依据，用折罚的形式将宗室觉罗犯罪圈禁的

量刑标准细化
‹6›
，并在法律上客观地确立了圈禁在皇族刑罚中主刑地位，同时也将觉罗群体纳入到宗人

 前揭杨珍《皇子开释与圈禁高墙：康雍宫廷史事辨析》，第79页；前揭董亭君《清代圈禁制度研究》，第29页。笔者通过参阅大量档案等史

料，并根据宗人府空室形制演变轨迹进行了细致地论证，得出了与董亭君相同的结论。限于篇幅，关于宗人府空室建立于雍正五年的论

证过程不再在文中展开。

‹1›   关于宗人府空室建筑布局及其演变的记载可参见乾隆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宗人府来文，《宗人府档案》，06-02-007-000001-

0031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嘉庆十七年四月二十三日军机处录副奏折，《军机处档案》，03-2413-016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嘉庆二十年九月初一日军机处录副奏折，《军机处档案》，03-2241-007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钦定宗人府则例》卷三〇《律例》，光

绪朝，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第279册，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322－330页等。

‹2›   《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一《宗人府》，《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20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51页。

‹3›   《清实录》第8册《世宗宪皇帝实录》卷一二六，“雍正十年十二月癸酉”条，中华书局，1985年，第659页。

‹4›   前揭《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一《宗人府》，第51－52页。

‹5›   胡祥雨《清代法律的常规化：族群与等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80页。

‹6›   雍正十二年以后清代皇族犯罪折罚圈禁的量刑标准有进一步的发展和调整，参见前揭胡祥雨《清代法律的常规化：族群与等

级》，第77－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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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空室圈禁的范围之内。

于性别角度而言，宗人府空室圈禁者绝大多数是未革除皇族身份
‹1›
的男性，皇族女性一般圈禁于家

中。正如嘉庆朝宗人府令等奏禀宗室文忠之妻犯罪情形时所言，“倘有再逞刁不服管束，即照宗室觉罗

妇女犯罪者在家圈禁之案，即行在家圈禁”
‹2›
。可见，皇族女性犯罪圈禁在家之例在嘉庆朝既已形成，

其原因是宗人府空室房间有限且缺乏女差看守
‹3›
，深层原因可能是清代立法中女性罪罚总体要比男性

轻
‹4›
。直至宣统三年（1912），宗人府内才设有专门圈禁女性皇族之房屋

‹5›
，但随即清亡，用之未久。

道光五年（1825），宗人府空室的圈禁政策发生重要变化，这与普通旗人“犯罪免发遣”律的重大调整

有直接关系。黄培已关注到，嘉庆朝以后“宗室或觉罗犯有重罪，被移送盛京（沈阳），由该将军执行”，

他认为此种转变应与君主素质和近代西方殖民势力有关
‹6›
。但实际上，这主要是在清中后期皇族犯罪日

益严重情况下朝廷调整皇族刑罚的结果。道光五年，清廷规定凡旗人犯有窝窃、窝娼、窝赌、诬告、讹诈和

代贼销赃等罪者，均销除本身旗档，罪至徒、流、军、遣者，分别发配，不准折枷
‹7›
。林乾认为这几乎颠

覆了“犯罪免发遣”律的主体
‹8›
。普通旗人刑律的重要变化为皇族刑罚调整奠定了重要基调。其后清廷为

加强对皇族犯罪的惩治力度，于同年由宗人府等衙门议定，宗室觉罗“有二次犯流及一次犯徒、一次犯军

或三次犯徒者，均拟实发盛京；其有二次犯徒、一次犯流及一次犯流、一次犯军者，均拟实发吉林；其有

二次犯军及三次犯流者，均拟实发黑龙江；其有犯至遣戍罪者，亦均拟实发黑龙江”
‹9›
。至此，清廷以成

文法的形式将皇族屡次犯罪者不再折罚圈禁于宗人府空室
‹10›
，而是实发东北地区。咸丰十一年（1861），

清廷规定，皇族斩绞监候于宗人府空室者，遇恩诏或恩旨减等后实发吉林或盛京
‹11›
。可见，受普通旗人

‹1›   乾隆四年清廷议定“凡已革宗室之红带、已革觉罗之紫带犯事治罪，与旗人无异，交刑部照旗人例枷号锁禁完结”。参见《钦定

大清会典事例》卷七二五《刑部》，光绪朝，《续修四库全书》第80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3页。

‹2›   嘉庆二十四年闰四月初十日宗人府奏稿，《宗人府档案》，06-02-005-000110-0017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3›   前揭《钦定宗人府则例》卷三〇《律例》，第338页。

‹4›   前揭张晋藩主编《清朝法制史》，第228页。

‹5›   宣统朝宗人府奏稿，《宗人府档案》，06-02-004-000175-0055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6›   参见前揭黄培《清代的高墙制度》，第108－109页。

‹7›   参见前揭《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七二七《刑部》，第39页。

‹8›   参见林乾《清代旗、民法律关系的调整——以“犯罪免发遣”律为核心》，《清史研究》2004年第1期，第46页。

‹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30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18页。

‹10›   乾隆中期以后皇帝对有些犯罪皇族的处置并未依律例将之折罚圈禁宗人府空室，而是视其犯罪情由将之实发或圈禁东北盛京

等地，嘉庆朝则更为常见。不过乾嘉两朝对此类案例的处理仍属于君主专制的特例范畴，并未形成成文法。具体案例可参考乾隆朝近支

宗室珠丰阿和宗室庆爱制造虚假印契诓骗京城回民银钱等案。参见《清实录》第24册《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二三六，“乾隆五十年八月庚

辰”条，中华书局，1986年，第610－611页。

‹11›   前揭《钦定宗人府则例》卷三〇《律例》，第317－3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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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罚调整的影响，清中后期朝廷对皇族犯罪折罚圈禁宗人府空室的特权进行了限制。以上政策之转向，

缩小了宗人府空室圈禁皇族的收纳范围，甚至造成其部分房屋闲置，这应是道光朝晚期至光绪朝前期

空室中排房屋逐渐倒坏而清廷未加修葺的主要原因。但因清代大多数皇族仍聚京城而居，京城皇族在

数量上具有绝对优势，加之清中后期皇族犯罪人数激增，其初犯徒、流、军等罪者仍多照例圈禁在宗人府

空室。因而，宗人府空室始终是执行皇族圈禁之刑最重要的固定处所，在圈禁制度中所处的地位也不

容低估。

二  宗人府空室之管理制度

（一）官员兵役建置

宗人府空室建立后隶左右两司共管
‹1›
。清廷约于嘉庆朝前期开始设“空室处”，作为管理圈禁皇族的

专门机构，仍辖于两司。起初，空室“于府属官员内拣派司员二人、笔帖式四人看管圈禁之宗室觉罗，一

年更代”
‹2›
。后清廷于嘉庆八年（1803）将管理空室之司员缩减一名，笔帖式改为每二年轮派一次。道光六

年（1826），宗人府令等“议请添派理事官、副理事官一人，按年轮流作为稽查之员”
‹3›
，目的是对看守空室

之司员和笔帖式进行监督。道光十八年（1838），前述稽查之员改由该衙门当月司司员兼任
‹4›
。光绪十二

年（1886），清廷又“仿照刑部查监向章，由都察院派满御史二员，每月前往空室处将现禁宗室按名点

验，倘有人数不符及应锁扭不锁扭等弊，立即具折参奏”，且在笔帖式选派上，改为“委派笔帖式二员，

仿照刑部提牢五日轮流一班，一年期满另行改派”
‹5›
。可见，宗人府空室并未编制固定官缺，官员系由该

衙署差派而来，数量不多，但其中既有管理之员又有监察之官，内部分工较为明确。晚清时期，宗人府

空室处官员配置以刑部监狱为范式进行适度调整，并加强外部监督，管理权力结构有所优化。

空室还设有看管官兵皂役。前者出自禁旅八旗，职责主要是值宿巡更和稽查弹压，起初由镶白旗派

章京一员，并连同其他旗合派兵十六名，但统带章京隔旗管理数旗之兵，易有“冒名雇替”之弊。故于嘉

庆二十年，清廷更定镶白满洲等七旗每旗选送章京一员、兵丁十六名轮流值班，由值年旗详查拨派
‹6›
。

空室一直设有皂役，初无定额。其职任甚繁，既有看守之责，如早晚开关空室门锁和夜间值宿等，又有

为圈禁皇族服务的义务，如帮办送买物品等。光绪十二年，宗人府空室仿照刑部监狱之例“于铃铛门内

‹1›   参见《钦定宗人府则例》卷一一《授官》，光绪朝，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第278册，第322－323页。

‹2›   道光六年六月十三日宗人府奏稿，《宗人府档案》， 06-01-006-000016-0007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3›   前揭《宗人府档案》06-01-006-000016-0007号。

‹4›   前揭《钦定宗人府则例》卷三〇《律例》，第327页。

‹5›   前揭《钦定宗人府则例》卷三〇《律例》，第329-330页。

‹6›   前揭《钦定宗人府则例》卷三〇《律例》，第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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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设皂役四名，常川住宿，所有圈禁宗室均归该役看守，遇有重犯，再添派一二名专管。如有在内滋

事者，该役立即禀明该管官”
‹1›
。至此，宗人府空室才有常居于总门内的监管皂役，由该处笔帖式约束调

度，这对防止皇族在空室滋事和脱逃等有积极作用。

（二）管理规章及调整

嘉庆朝以前，宗人府空室虽有司员、笔帖式和旗官兵役等管理看守，但“空室之门向系自早开放，至

晚方闭，一切购买食物与瞧看之人时常出入，稽查难期周密，每至滋生事端”
‹2›
。可见该时段空室管理制

度并不健全，日常看守甚为松散。嘉庆朝以降，京城皇族“作奸犯科、行止污下者层见叠出”
‹3›
，折罚圈禁

者亦随之增多。清廷对宗人府空室管理逐渐重视，对管理规章多次调整，现将主要内容条述于下：

第一，圈禁皇族之饭食改由官给。雍正朝定例，凡皇族圈禁皆停发本身养赡钱粮
‹4›
，在宗人府圈禁

者亦“向无官粮，均系各亲属送给钱米，置备器具，自行炊爨”
‹5›
。即该衙门并不为圈禁皇族提供饭食，

进餐须自行烹饪或令人送买，每日用度须亲属族人供给。嘉庆二十年，清廷比照刑部狱犯之例，对圈禁

宗人府之皇族酌给饭食，“交该管章京派役代为制办厨房，即设立在栅栏门外闲房内，早晚二次开门，

派役取送饭食”
‹6›
。圈禁皇族饭食炉火之费系来源“于寄存八旗官员赏俸项下余剩利银内拨银二万两，交

庐商生息”之所得利银，标准为每名圈禁皇族每日给银二钱
‹7›
。如将圈禁皇族之用度加以折算，每人每

月即为银六两。清代刑部等监狱普通囚犯所发饭食等标准仅“日给仓米一升”
‹8›
，若以嘉庆朝稻米每石银

2.65两折算
‹9›
，刑部监狱囚犯每人每月饭食约值银0.795两。如此，圈禁皇族在宗人府空室之用度约是普

通囚犯的8倍，两者相较，足见前者待遇之优渥。

第二，加强空室门禁管理。首先，建立按时启闭总门之制。嘉庆二十年，清廷定例宗人府空室“于

每日辰刻、申刻开门二次，取送饭食后仍然关锁”
‹10›
。自此，空室总门启闭时间才固定。其后，为防止看

‹1›   前揭《钦定宗人府则例》卷三〇《律例》，第328－329页。

‹2›   前揭《钦定宗人府则例》卷三〇《律例》，第323页。

‹3›   《清实录》第30册《仁宗睿皇帝实录》卷二二二，“嘉庆十四年十二月甲午”条，中华书局，1986年，第992页。

‹4›   前揭《清实录》第8册《世宗宪皇帝实录》卷一四九，“雍正十二年十一月戊子”条，第849页。

‹5›   前揭《军机处档案》03-2413-016号。

‹6›   前揭《钦定宗人府则例》卷三〇《律例》，第324页。

‹7›   《钦定宗人府则例》卷二二《优恤》，光绪朝，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第279册，第184页。

‹8›   （清）赵舒翘著，张秀夫主编《提牢备考译注》卷二，法律出版社，1997年点校本，第53页。

‹9›   参见王宏斌《清代价值尺度——货币比价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226页。

‹10›   前揭《钦定宗人府则例》卷三〇《律例》，第3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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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官役等私开门锁，规定空室总门在锁闭之时加贴宗人府封条，并令守备旗员官兵予以监督
‹1›
。其次，

严格限制闲杂人等出入总门。嘉庆朝以前皇族圈禁宗人府空室时，允许其携带仆从，且对其额数及进出

并未限制。嘉庆二十年，规定嗣后宗人府散禁之皇族王公大臣按等级携带一至二个仆从，且只能在空室

内侍奉，不可随意进出，锁禁王公大臣及闲散皇族则不允许携带仆从
‹2›
，以限制仆从进出给空室管理造

成的负面影响。从中亦可见，皇族圈禁宗人府空室在待遇上存在等级化差异。此外，清廷还规定：“每

月逢十日始准令薙头、修足人等入空室一次，仍令报明该班笔帖式，将其姓名存记，以备查核，如寻常

有此项人等混行出入者，应即拿交刑部惩办”
‹3›
，进一步加强对闲杂人等出入空室的限制。

第三，完善亲属探视制度。嘉庆二十年清廷规定：圈禁宗人府空室之皇族“每月初二、十六日准令宗

室亲族人等并其母妻入内看视，初三、十七日准令觉罗亲族人等并其母妻入内看视，俱令报明该管官员

于开门时放入，关门时即点数放出”
‹4›
。即亲属探视圈禁皇族每月定为两次，并将宗室、觉罗分定日期，

以相区隔，其余时间不得探视。为防止他人冒充皇族家属混入空室滋扰生事，其后又规定亲属探视时，

“宗室责令族长、觉罗责令该佐领各出具图结，亲身赴空室，随同看管空室之笔帖式，四人眼同认明，

实无冒入，亦无运送违禁之物情弊，方准放入，并将该族长、佐领所具图结送交当月司，呈堂存案备

查”
‹5›
。即家属探视时，宗室族长等不但须亲赴空室对家属身份予以核实，还要出具证明文书备案，程序

更为严格繁琐。

第四，加强空室夜间之管理与稽查。起初空室总门向来晚间锁闭，将钥匙送至当月司收存，若空室

内偶有争吵等事，管理官员在总门外则不能及时进内约束。嘉庆二十年，清廷定例“嗣后酌改锁门后将

钥匙交付该班人员管理，夜间令该班之笔帖式同旗员章京、兵丁六名随进铃铛门，将各院门上锁，并将

铃铛门外屏门严行锁闭，仍随时稽查，以防滋事。其屏门外拨兵十名，分班由夹道不时巡查。再每日清

晨，空房有无事故，着该班笔帖式呈报当月处。遇有事件，该管章京务于该班笔帖式呈报之次日即行回

堂办理”
‹6›
。如此，既能对圈禁皇族在夜间的活动加以限制，也便于看管官役处理紧急情况，同时还有利

于宗人府堂官及时掌握空室之动态。光绪十二年，清廷又增派步军统领衙门的街道兵役在宗人府衙署围

墙外加强昼夜巡逻
‹7›
，防止圈禁皇族自该处脱逃。

综上，宗人府空室虽在雍正朝中期既已建立，但雍乾两朝的管理规章十分粗疏，制度演进相对迟

‹1›   参见前揭《钦定宗人府则例》卷三〇《律例》，第325页。

‹2›   参见前揭《钦定宗人府则例》卷三〇《律例》，第324页。

‹3›   前揭《钦定宗人府则例》卷三〇《律例》，第326页。

‹4›   前揭《钦定宗人府则例》卷三〇《律例》，第323页。

‹5›   前揭《钦定宗人府则例》卷三〇《律例》，第326页。

‹6›   前揭《钦定宗人府则例》卷三〇《律例》，第323页。

‹7›   前揭《钦定宗人府则例》卷三〇《律例》，第3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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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其后，清廷对宗人府空室的管理制度进行过较大调整，以嘉庆朝增补的内容最多，道光、光绪两朝

在之前基础上又有所完善。同时，宗人府空室在清中后期演进有一个明显特征，即以刑部监狱管理制度

为对标，“监狱化”色彩渐趋浓重，这也是其管理制度趋向严格的重要表征。如在刑部监狱中早有囚犯家

属于每月初二和十六两日探视、官供囚犯衣食、设提牢官和监内禁卒看守
‹1›
以及御史稽查等制度，清廷或

借鉴或照搬，对宗人府空室管理制度进行相应调整。

三  宗人府空室之运作实态

由上文可知，清廷对宗人府空室管理的态度并非是听之任之，而是积极进行制度干预，即便至晚

清，依然如此。但清廷几经增补完善的管理规章并未在宗人府空室实际运作中得到切实执行，很多规

定成为一纸具文。这就使得诸多长期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甚至在清中后期有愈加恶化

之态。其主要表现在：第一，被圈禁皇族自空室脱逃事件频发。如宗室恒升获罪圈禁后，“商允已获拟

绞之圈禁宗室联结同逃”，二人“乘巡更兵役人等回屋暂息，同由东墙用门扇垫踏，越墙逃走”
‹2›
；有些被

圈禁皇族竟能屡次逃脱，甚至成为惯犯
‹3›
。第二，被圈禁皇族在空室内滋事违法尤为常见。有些皇族在

空室内寻衅互殴，甚至伤毙人命
‹4›
；有些皇族在空室内结伙滋事、霸凌他人，甚至有聚众赌博之事

‹5›
。第

三，闲杂人等随意进入宗人府空室并未得到有效控制。如道光朝民人方义、户部皂役霍玉等无端擅入宗

人府空室，当日值班人员却“并不即行拦阻，致令在屋躺卧，实属疏纵”
‹6›
。

可见，宗人府空室在清中后期出现了管理制度愈加完善与实际运作愈益废弛的矛盾局面。光绪朝

御史贵贤甚至评价道“盖宗人府空室向系有名无实，从前监禁宗室尚只逾垣宵遁，值班兵丁等明知而不

敢过问。近更肆无忌惮，居然白昼游行街市，甚有挟持火枪在内仓左右轰击飞鸟，居人侧目，无敢谁

何”
‹7›
。这种窘态的出现是多种复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究其荦荦大者，兹述于下：

一、清代皇族之刑罚特权始终是宗人府空室管理的巨大障碍。清自“国初定，王、贝勒、贝子等除犯

谋叛等重罪外，其余过犯或黜夺人丁，或罚赎银两，不拟处死、监禁”
‹8›
之例，其后除在少数牵涉皇权的

‹1›   参见曹新强《清代监狱研究》，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47－50、52、57－61页。

‹2›   同治七年三月宗人府行稿，《宗人府档案》，06-02-001-000085-0009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3›   咸丰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宗人府来文，《宗人府档案》，06-01-001-000661-0027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4›   同治六年正月十七日宗人府奏折，《宗人府档案》，06-02-005-000113-0028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5›   前揭《钦定宗人府则例》卷三〇《律例》，第332－333页。

‹6›   《清实录》第37册《宣宗成皇帝实录》卷三一五，“道光十八年十月乙未”条，第919页。

‹7›   光绪十二年录副奏折，《军机处档案》，03-7396-033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8›   《钦定大清会典》卷一《宗人府》，康熙朝，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三编》第72辑，文海出版社，1993年，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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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斗争中偶有特例外，基本皆以此为圭臬。雍正朝以后普通宗室觉罗犯徒、流、军等罪一般皆可折罚

圈禁，犯重罪者遵“八议”议亲之例临时请旨，由皇帝定夺。即便清中后期皇族刑罚趋向严格，定罪斩绞

监候者不在少数，但亦有诸多缓决和减等机会，最终处死者极少。杜家骥认为，清代皇族“在法律上所

拥有的特权，是其贵族身份的最重要体现”
‹1›
，胡祥雨进一步认为，清代“皇族的司法特权体现在审讯、监

禁、拟律和惩罚等各方面，突出体现在犯罪惩罚上”
‹2›
。而笔者则认为，在清代，罪刑不相称、罚不当其罪

是皇族刑罚特权的制度内核。这成为很多皇族屡为不法的凭恃
‹3›
，也给宗人府空室管理带来诸多不便。

清廷规定宗人府空室管理人员不得对圈禁皇族轻易用刑，如其在空室内滋事需要惩戒，轻者，看管官员

须呈请宗人府堂官看视处以板责等；重者，应由宗人府令等缮折具奏请旨
‹4›
。故而宗人府内刑具极少，

遇有皇族在空室内滋事需加戴镣铐杻锁等，往往须向刑部咨取
‹5›
。如此，皇族即便因罪圈禁空室，仍处

于皇权羽翼保护之下享有刑罚特权，而宗人府虽是清代管理皇族的专门机构，其对犯罪皇族的独立刑罚

惩戒权却十分有限。这无疑对空室的日常管理构成掣肘，也助长了被圈禁皇族不服管束的嚣张气焰。

二、清廷对宗人府空室管理制度虽几经调整，但依然存在缺陷。一方面，对空室内犯罪皇族并不实

行分类管理。清代普通监狱“各监有内监以禁死囚，有外监以禁徒、流以下，妇人别置一室，曰女监。

徒以上锁收，杖以下散禁”
‹6›
，即重犯、轻犯与女犯分开隔绝监禁，且徒罪以上者一般戴锁而禁。宗人府

空室内的屋院虽有门墙区隔，但其内小院白天并不上锁，且在实际运作中被圈禁皇族即便罪犯军、流之

刑，无特旨亦不锁收，故其多数可到他人屋院中走动闲谈，这就为合谋逃跑、无端滋事和恃强凌弱等提

供了现实可能。重犯与轻犯之间、宗室与觉罗之间亦未完全分类隔绝圈禁。如宗室祥贵“拟绞改缓，在空

室处永远锁禁”；觉罗明泰“依棍徒扰害良民例应拟发极边烟瘴，照宗人府例永远圈禁”；宗室景荣“照宗

人府例折圈禁二年六个月”，前两者罪行较重，景荣则较轻，但三者依然可在空室中流窜结伙，“酗酒不

法，寻衅斗殴”
‹7›
。

另一方面，空室总门内长期不设官兵皂役，致使被圈禁皇族失于监管。道光十八年以后，清廷规定

总门每日两次开启后要用封条封固，无特殊情况即便是官兵皂役亦不得擅入，因而造成封门后内外消

息不通。而光绪十二年以前，看管宗人府空室之笔帖式和兵役等只于每日开门时进总门内查看，其余时

‹1›   杜家骥《清代皇族身份地位的特殊性及其影响》，南开大学明清史研究室编《清王朝的建立阶层及其他》，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4年，第135页。

‹2›   前揭胡祥雨《清代法律的常规化：族群与等级》，第76页。

‹3›   参见道光五年七月二十三日录副奏折，《军机处档案》，03-3730-041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4›   参见《清实录》第32册《仁宗睿皇帝实录》卷三一二，“嘉庆二十年十一月乙丑”条，第142－143页。

‹5›   参见光绪十五年十一月初六日宗人府奏稿，《宗人府档案》，06-02-005-000059-0046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6›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一四四《刑法志三》，中华书局，1976年，第4217页。

‹7›   道光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宗人府行稿，《宗人府档案》，06-01-002-000133-0103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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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在外看守。这就使被圈禁在总门内的皇族并非处在管理人员目力常及范围之内，而大部分皇族实系散

禁，可在总门内自由活动，若其在内滋事或暗中脱逃等，管理人员并不能及时察觉。

三、宗人府令等官员对犯罪皇族的袒护以及空室管理官兵皂役的渎职。宗人府官员上自府令、左右宗

正，下至笔帖式等绝大多数是宗室，故其机构运作模式的显著特点是以皇族管理皇族。如此，在审断

和管理犯罪皇族时，该衙署官员难免虑及同宗血亲而有意偏私。如乾隆朝宗室玉占因打死家人等事被处

“带九条锁链，永远拘禁”于宗人府空室，后又于空室内刀戳家人张宝住。宗人府复次议罪时仅以“将杖

一百折重责四十板，仍戴九条锁监禁”相责处。乾隆帝严厉责斥：“似此乖张恶劣之人，例应从重治罪，

以儆各宗室，而宗人府只将玉占拟责四十板，殊属悖谬……朕殊不解宗室等风气恶劣至此，皆宗人府王

公等袒护所致。”
‹1›
至光绪时期，亦有御史指出“宗人府空室处仅派宗室人员管束，非失之纵容，即失之

袒护”
‹2›
。其言虽与乾隆帝之语相隔年久，但二者之意却若合符节。可见，宗人府官员等在办案议处和管

理犯罪皇族时从轻偏袒由来已久且相沿成习，这与其空室管理之弛懈应不无关联。

承担管理的官兵皂役之失职在宗人府空室运作中则更属寻常。以检查违禁物品为例，在皇族被圈禁

及其家属探视时，管理兵役要按例对之进行搜查，但是因守备兵、役等失职，违禁物品被带入空室的现

象司空见惯。如被圈禁宗室荣祥竟将鸦片烟具携进空室并在内吸食
‹3›
。不过，空室兵、役对被圈禁皇族

不能进行有效管理也另有别情：一是有些兵役慑于被圈禁皇族之跋扈，难以对之进行有效约束；二是有

些兵役收受圈禁皇族贿赂，因之纵容后者或为其违法提供方便
‹4›
。

四、晚清朝廷政治控制力式微等因素对宗人府空室之管理亦产生了实质性的消极影响。道光朝以

后，国家内外交困，清廷面对波诡云谲的政治危局往往捉襟见肘，政府的内控和调度能力江河日下。

这投射在宗人府空室日常管理中，突出表现为其外围主管稽查巡更的旗员官兵调转不灵、轮派执勤难以

接续的问题。如光绪二十八年（1902）宗人府给值年旗的咨文中称：“宗人府为七次片催事，查本府高墙

处例应由旗轮派章京兵丁赴府值宿巡更，除镶白满一旗业已拣派章京兵丁等到府值班外，其余各旗迭经

本府片催，迄今半载有余，仍未拨拣派到府。”
‹5›
可见，宗人府曾七次催促值年旗轮派旗员官兵，但时过

半年有余该人等仍未到班。而这种现象相沿已久，在同治朝甚至更早，该旗员官兵不服从调度甚至抗传

不到的事件就时有发生
‹6›
，后来愈发严重。至光绪晚期，禁旅旗员官兵轮值守卫宗人府空室之制基本瘫

‹1›   乾隆十八年十一月初二日内阁题本，《内阁档案》，02-02-001-000063-0018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2›   前揭《钦定宗人府则例》卷三〇《律例》，第331页。

‹3›   道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录副奏折，《军机处档案》，03-3685-045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4›  可分别参见被圈禁宗室再锡殴打空室监管皂役李溃和宗室硕海贿赂空室监管皂役刘二黑的两个案例。详见光绪十三年十一月

二十七日宗人府行稿，《宗人府档案》，06-01-002-000719-0089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前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

上谕档》第25册，第284页等。

‹5›   光绪二十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宗人府行稿，《宗人府档案》，06-02-004-000011-0012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6›   同治五年九月十八日宗人府奏稿，《宗人府档案》，06-02-005-000113-0024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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痪。在内部无得力官役进行监管约束，外部兵丁巡查日渐弛懈的情况下，宗人府空室频出圈禁皇族脱逃

和滋闹等事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  结语

清代皇族圈禁是肇端于后金政权早期的一种自由刑，本质上是一种优待重罪皇族的特权，其在政权

发展过程中逐渐具有习惯法之属性。清入关后，皇族圈禁长期保持着关外时期习惯法的传统，存在着无

明确量刑标准、圈禁地点分散不固定和管理不规范等问题。宗人府空室的建立是清代皇族圈禁制度的重

要转折点，使该制度呈现分叉式发展的特征：一方面，皇族圈禁制度出现圈禁地点固定化和管理规范化

的运作模式，以宗人府和盛京城之圈禁皇族的空室
‹1›
为代表；另一方面，皇族圈禁制度中原来圈禁地点

分散化和管理非制度化的传统仍在部分延续，女性皇族犯罪后在家圈禁的现象即是明证。以上两方面看

似对立，实则交织共存，展现了清代皇族圈禁制度在雍正朝以后至清末发展的总体脉络。清中后期皇族

犯罪人数攀升，朝廷以加强刑罚惩戒力度来遏制其势头，并以普通旗人“犯罪免发遣”律的重大调整为契

机，以成文法的形式将着实发遣之刑固定到皇族刑罚体系，对皇族犯罪折罚圈禁宗人府空室的特权进行

限制。这些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宗人府空室收纳犯罪皇族的范围，但并未改变其在清代皇族圈禁制

度中最重要的“特殊监狱”之地位，亦并未撼动圈禁在皇族刑罚体系中的主刑地位，其仍是标识皇族身份

并维护其刑罚特权的重要制度路径。

于宗人府空室管理而言，其制度主体构建于嘉庆朝以后，内容上较为周详，且进行多次补充，“监

狱化”色彩渐趋浓重。但其制度设计上仍存在明显缺陷，加之清代皇族刑罚特权、管理官员袒护和监管兵

役渎职等因素对制度效力的严重消解，导致很多管理规章在宗人府空室的实际运作中形同具文。所以，

宗人府空室作为对犯罪皇族执行自由刑的最重要处所，所发挥的惩戒作用极为有限，甚至到了形同虚设

的地步。这严重影响了清代皇族刑罚的严肃性和威慑性，客观上加剧了皇族犯罪与刑罚之间的不对称

性，降低了皇族的犯罪成本。清中后期闲散皇族犯罪问题日益严重，虽因由不一，但与以圈禁宗人府空

室为代表的皇族圈禁制度并未起到理想的惩戒效果应不无关系。

［作者单位：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民族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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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盛京皇族圈禁专用空室建立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其以宗人府空室之建筑风格和管理规章为范式。参见嘉庆二十五年二月

初一日宫中朱批奏折，《宫中档案》，04-01-16-0114-013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